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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非交易过户类型(必选) □ 继承   □ 司法强制执行  □ 捐赠    □ 其他                      

法律文书类型、编号(必填) 
□公证书   □调解书   □判决书  

□其他________________ 

法律文书编号： 

                                             

出让人信息（必填）  
账户名称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受让人信息（必填） 
账户名称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经办人(代理人)信息 
名称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非交易过户产品清单 

序

号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简称） 

过户数量（

份、小写） 
转出机构名称 

转出机构

代码 
转入机构名称 

转入机构

代码 

1        

2        

3        

4        

5        

业务办理说明  受让人请注意：  

1.在您申请受让产品份额前，请您认真阅读拟受让产品的产品合同、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风险揭示书等法律文件，

了解该产品的风险等级以及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充分了解该产品/服务的风险特征和可能的不利后果。您受让产品后，若

继续持有的，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自行承担产品投资风险。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产品资产，但不保证产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2.若您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之前，没有开立汇百川基金账户的，须先办理开立基金账户业务。  

3.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自申请受理日起，由登记机构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办理确认或否决手续。  

4.产品分红期间（自权益登记日至红利发放日止）暂停受理非交易过户，在非交易过户申请受理后办理确认前，若拟非

交易过户份额发生分红的，且出让人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的

，分红款将支付至出让人申购产品时的银行账户。  

5.本次申请受让的产品份额若包含了已经公布但尚未发放的产品权益（限红利再投资收益），除非捐赠方出具书面文件

同意一并转让红利再投资收益外，该等权益视同归捐赠方所有。但继承类型的非交易过户，除有关文件明确表示红利再

投资收益不由申请人继承外，该等权益将一并过户至继承人。  

6.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自然人死亡所涉非交易过户手续完成后，若被继承人基金账户不存在余额（包括在途交易或

在途权益等），您还应配合办理基金账户以及相关交易账户的注销手续。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请与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联系。 

申请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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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读并理解业务办理说明中的全部内容，保证填写及提交的全部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申请按

照法律法规、产品合同以及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因提供的资料不符合上述承诺

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自行承担。 

由于被继承人已死亡，我作为被继承人产品份额的合法继承人，向基金管理人申请在被继承人基金账户不存在余额

（包括在途交易或在途权益等）时，对基金账户予以注销。我知悉并了解，基金账户成功注销后，该账户在销售机构开

设的交易账户将无法使用，由此产生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我承担（适用于继承类非交易过户业务办理情形）。  

 

 

出让人签字（章）：                                          受让人签字（章）： 
 （继承情形无需签署） 

 

经办人/代理人签字（章）：                                   经办人/代理人签字（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汇百川基金填写：   

 

经办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业务受理日期：                    业务受理章： 

  

不同业务场景所需提供的资料 

因继承原因办理非

交易过户：基金持有

人死亡，其持有的基

金份额由其合法的

继承人继承 

1) 继承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被继承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 继承公证书/生效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调解协议和人民法院出具的确认文书（原件）； 

3)《非交易过户申请表》（原件）； 

4) 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复印件）。 

注：如申请人与继承人并非同一人（他人为受让人代办），需补充提供如下资料：  

①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②继承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此委托书需要经过公证）。 

因捐赠原因办理非

交易过户：基金持有

人将其合法持有的

基金份额捐赠给福

利性质的基金会或

社会团体。  

1) 捐赠公证书（原件）； 

2) 捐赠方身份证明文件，例如：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复印件）； 

3）捐赠方经办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司公章、法人章，捐赠方为机构投资者需提供）； 

4）捐赠方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捐赠方为机构投资者需提供）； 

5) 受赠方的注册证书、登记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6)《非交易过户申请表》（原件）； 

7) 捐赠方开立的基金账户确认书及复印件； 

8) 受赠方的基金账户确认书及复印件。 

因司法强制执行办

理非交易过户：指司

法机构依据生效法

律文书将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基金

份额划转给其他自

然人、法人、社会团

体或其他组织。  

1) 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书、司法调解书、裁定、仲裁裁决等（包含客户信息，持有基金信息，执

行时间；可以是复印件盖公章，司法文书中必须详细写明：被执行人基本信息、需强制赎回的基

金名称份额等信息、申请强制赎回的执行时间等信息）； 

2) 当事人双方开立的基金账户确认书及复印件； 

3) 当事人双方身份证及复印件、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加盖企业法人公章）； 

4) 提供填妥并签字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原件）； 

5) 司法机关经办人介绍信（原件加盖公章，现场核对后，留存复印件）； 

6) 司法机关经办人身份证明（工作证、身份证）（现场核对原件后，留存复印件）； 

7) 司法机关协助办理业务通知书（带回执的原件，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与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书

或司法调解书类似，应注明过出方、过入方的基本信息、基金账户号码（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基金名称及基金编码、基金份额等）； 

8) 基金非交易过户其他所需司法文书原件、有关附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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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过户业务说明 

1、非交易过户，是指由于继承、司法强制执行、捐赠等原因，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采用申购、赎回等基金交易的方式，

将某一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全部或部分直接划转至另一基金账户的行为；  

2、汇百川基金基金账户是指：汇百川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投资人建立的用于管理和记录基金种类、数量变化情况的

账户。此表仅适用于汇百川基金账户的过户业务。  

3、所有申请人均需按照要求在“申请人签字”处签字。 

4、请将此表填好后与其他非交易过户申请材料一并邮寄至汇百川基金办理，如果您在寄送资料前不确定资料是否符合要

求，也可先将资料以扫描件或者照片形式通过邮件发送至邮箱进行确认，待初审确认后再进行邮寄。 

5、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收到完整的申请资料，且通过有效性、准确性、合法性审核后，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

非交易过户所涉及的基金份额过户等工作，完成后将以短信、电话或通过代销机构通知客户办理结果。  

6、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本申请表及相关业务规则享有最终解释权及修订权。 

7、客服电话：400-101-1190      直销传真：0898-31586762       

直销邮箱：service@riversfund.com    官方网站：https://www.riversfund.com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41号招商局大厦A座13A层   邮编：570311 

 


